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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25-035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以所持建新煤化49%股权进行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拟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简称“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 ）合作开展公司所持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建新煤化”“标

的” ）49%股权盘活融资安排。 公司以所持建新煤化12%股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金谷信托” ）设立“金谷·锐达33号财产权信托”（简称“信托计划” ），并由金谷信托

与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及鑫盛利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鑫盛利保” ）将共同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

业“天津信建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天津信建合” ）。 天津信建合基于持有金谷信

托作为出资缴付的建新煤化12%股权，以及以145,000万元对价收购公司所持建新煤化37%股权，将持

有建新煤化49%股权。

●本次交易公司享有向天津信建合远期收购建新煤化49%股权的权利。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盘活公司股权资产， 解决流动性需求， 公司拟与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合作开展股权盘活融资安

排，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以所持建新煤化12%股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金谷信托设立信托计划；

2、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金谷信托及鑫盛利保共同发起设立天津信建合，其中，中国信达陕西分公

司以现金出资145,000万元，金谷信托以持有的建新煤化12%股权作价45,283万元出资，鑫盛利保以现

金出资100万元，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享有优先受益的权利，金谷信托作为劣后

级有限合伙人享有劣后受益的权利；

3、天津信建合以其自有资金购买公司所持建新煤化37%股权，公司取得145,000万元交易对价；

4、待以上交易完成后，天津信建合将持有建新煤化49%股权。

5、公司完成远期收购建新煤化49%股权的期限不超过60个月，天津信建合在此期间内的预期收益

率为7.8%/年。

6、公司实控人李保平夫妇为公司支付建新煤化49%股权的远期收购价款向天津信建合承担连带补

足义务。

7、公司与公司实控人李保平夫妇对天津信建合向建新煤化可分取股东分红的不足部分，及对中国

信达陕西分公司的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不足部分承担连带补足义务。

本次交易为公司以股权盘活进行融资、补充流动性行为，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本次交易的审议情况

2025年8月28日，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所持建新煤化

49%股权进行融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建新煤化49%股权盘活进行融资，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一）建新煤化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建新煤化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08年1月31日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671505667P

4、住所：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腰坪乡新村

5、法定代表人：胡同计

6、注册资本：87,522万元

7、经营范围：煤炭开采、自产煤销售；洗精煤生产；煤矿设备的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截至目前，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1%，公司持股49%。

9、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建新煤化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为：总资产385,385.70

万元，总负债203,054.04万元，净资产182,331.66万元，营业收入297,740.49万元，净利润75,882.68万

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建新煤化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为：总资产355,538.72万元，总负债190,

448.78万元，净资产165,089.94万元，营业收入114,129.35万元，净利润17,599.15万元。

（二）天津信建合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天津信建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规模：实缴出资总额为190,383万元人民币，具体如下：

（1）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优先级LP1），以现金实缴出资145,000万元；

（2）金谷信托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劣后级LP2），以信托计划所持建新煤化12%股权作价45,

283万元出资；

（3）鑫盛利保作为普通合伙人（GP），以现金实缴出资100万元，担任天津信建合执行事务合伙人。

（4）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在天津信建合享有优先受益的权利，金谷信托作

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享有劣后受益的权利。

3、企业期限：天津信建合存续期不超过72个月。

4、 收入来源：天津信建合收入来自于建新煤化分红、公司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差额补足方支付的补

足款以及标的股权的处置收入。

（三）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

1、信托计划基本信息

（1）信托名称：金谷·锐达33号财产权信托

（2）信托类型：法人及非法人组织财富管理信托

（3）信托规模：按照建新煤化12%股权作价为45,283万元

（4）信托期限：存续期不超过72个月

2、信托主体

（1）委托人/受益人：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受托人：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资金投向

以所持建新煤化12%股权作价45,283万元出资至合伙企业。

三、股权融资方案

1、 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将分次向天津信建合履行首期66,621万元和第二期78,379万元的出资义

务，天津信建合将根据出资款进度向公司支付建新煤化37%股权转让价款。 公司根据约定付款条件将所

持建新煤化股权分次转让至天津信建合，并协助办理相应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公司享有远期收购天津信建合持有建新煤化49%股权的权利。 若行使权利，则公司向天津信建合

支付收购价款；

3、若公司不行使远期收购权或丧失远期收购权时，天津信建合委托中国信达陕西分公司公开处置

天津信建合持有的标的股权，待处置变现后，再按照约定的分配顺序进行分配。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可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盘活释放股权资产的潜在价值，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获得现金流入约145,000万元，可有效改善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

（三）本次交易以融资为最终目的，符合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5-058

转债代码：113652� � � � � � �转债简称：伟22转债

转债代码：113683� � � � � � �转债简称：伟24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嘉曼新能源有限公司（PT�JIAMAN�NEW�ENERGY，

以下简称“嘉曼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4,185.03万元（本次担保前）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00

截至2025年8月26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1,158,830.4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77.14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嘉曼公司运营红土镍矿冶炼高冰镍项目（以下简称“高冰镍项目” ）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申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计人民币2亿

元。近日，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伟明环保” ）和建设银行签订《本金最高额

保证合同》（合同号：HTU330628701FBWB2025N0006），根据协议，公司愿意为嘉曼公司与建设银行

签订的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本次担保事项中，嘉曼公司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

供担保，印尼瑞浦镍铬合金有限公司（PT.INDONESIA� RUIPU� NICKEL� AND� CHROME� ALLOY）

按保证合同项下责任的30%向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25年4月18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拟为嘉曼公司贷款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担保额度，同意授

权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额度范围内灵活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5月16日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嘉曼新能源有限公司（PT�JIAMAN�NEW�ENERGY）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下属伟明（新加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0%，Merit�International�Capital�

Limited持股30%。

董事 XIANG,GUANGFENG�；XIANG,YIHAO�；YE,CHANGQIN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03220046016（商业注册号）

成立时间 2022年3月24日

注册地

SOPO� DEL� OFFICE� TOWER� A� LANTAI� 21� JALAN� MEGA� KUNINGAN�

BARAT�III�LOT�10�1-6, �KUNINGAN�TIMUR, �SETIABUDI, �KOTA�ADM.�

JAKARTA�SELATAN,�DKI�JAKARTA

授权资本 10,00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Industri�Pembuatan�Logam�Dasar�Bukan�Besi（有色金属制造业）

主要财务指标（万美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2025年1-6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408.71 40,012.29

负债总额 36,460.38 30,041.81

资产净额 9,948.33 9,970.47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22.15 -4.8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鉴于建设银行为债务人嘉曼公司连续办理授信业务而将要与嘉曼公司在2025

年8月5日至2030年8月4日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

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人愿意为嘉曼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债务提供

最高额保证。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主合同项下利息、违约金、赔

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银行支付的其

他款项、银行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按银行为债

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 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银行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经保证人

书面同意，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若发生法律法规或主合同

约定的事项，银行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为了保证担保人的合法权益， 印尼瑞浦镍铬合金有限公司应嘉曼公司的请

求，愿意就上述借款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 反担保范围：为伟明环保实际根据担保合同所承担担保责任

的30%，该限额涵盖伟明环保根据担保合同所承担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伟明环保按照保证合同约定向债权人履行担保义务后

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嘉曼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嘉曼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根据高冰镍项目经

营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嘉曼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

保风险可控。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助于高冰镍

项目的顺利推进。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关联董事项光明、朱善银、陈

革、朱善玉、项鹏宇、项奕豪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

计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下属部分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及重要参股公司，上述公

司运营情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同时公司也拥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能

够对上述被担保对象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

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8月26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1,158,830.41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77.14%，其中对外担保实际

发生余额463,260.47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30.8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958,830.41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63.82%，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356,222.59万元，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23.71%；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00,0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

计净资产13.31%，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107,037.88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7.12%。 公司无

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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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于2025年8月28日14时在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东升科技园北街

6号院7号楼12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

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再满先生主持。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泰山玻璃纤维邹城

有限公司年产3,500万米低介电纤维布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投资与ESG委员会

审议通过。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特种纤维布）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全文刊登于2025

年8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阅。

2、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泰山玻璃纤维有限

公司年产2,400万米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投资与ESG委

员会审议通过。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全文

刊登于2025年8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80� � � � � � �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2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特种纤维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泰

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玻邹城” ） 拟在山东省济宁市投资180,624万元建设年产3,

500万米低介电纤维布项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

于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年产3,500万米低介电纤维布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3,500万米低介电纤维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

建设内容：利用泰玻邹城特种纤维布一期项目细纱联合厂房，建设4座特纤池窑、捻线车间及配套设

施。

实施主体：泰山玻璃纤维邹城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邹城经济开发区

（二）项目投资总额及进度

投资金额：项目建设规模总投资180,624万元，最终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建设进度：项目建设期18个月。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齐全，满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要求。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高质量发展要求。

（3）项目产品（特种纤维布）符合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可快速提升公司特种纤维布产能，进一步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4）项目建设条件完备，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关键设备选型先进可靠，建设方案合理可行。

（5）项目投资估算、建设周期合理，预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在绿色环保、安全措施、节能减排等方面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要求。

三、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特种纤维产业未来规划。 项目聚焦信

息电子、人工智能、数据通信等重点领域，符合国内外目标市场发展趋势。 项目利用前期建立的技术优

势、产品优势及规模优势，抢抓市场黄金期，将进一步满足AI硬件和终端设备市场的需求，巩固公司在特

种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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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

（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投资项目概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山玻纤” ）拟在山东省泰安市投资175,089万元建设年产2,400万米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项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

于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年产2,400万米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内容

项目名称：年产2,400万米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

建设内容：利用泰山玻纤已有用地，新建细纱联合厂房、织布联合厂房及配套设施。

实施主体：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项目地点：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工业园

（二）项目投资总额及进度

投资金额：项目建设规模总投资175,089万元，最终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建设进度：项目建设期18个月。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齐全，满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要求。

（2）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高质量发展要求。

（3）项目产品（超低损耗低介电纤维布）符合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可快速提升公司超低损耗低介

电纤维布产能，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4）项目建设条件完备，工艺、技术方案成熟，关键设备选型先进可靠，建设方案合理可行。

（5）项目投资估算、建设周期合理，预期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6）项目在绿色环保、安全措施、节能减排等方面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要求。

三、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特种纤维产业未来规划。 项目聚焦信

息电子、人工智能、数据通信等重点领域，符合国内外目标市场发展趋势。 项目利用前期建立的技术优

势、产品优势及规模优势，抢抓市场黄金期，将进一步满足AI硬件和终端设备市场的需求，巩固公司在特

种纤维领域的领先地位。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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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5%以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

赤钥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赤钥10号投资基金”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

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 赤钥10号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1,558,1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

4.99999%，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持有公司股份51,

584,000股（占总股本的5.0025%）的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

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311,635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暨持股比例低于5%的告知函》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获悉其于2025年8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25,9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0251%。本次权益变动后，赤钥10号投资基金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为51,558,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4.99999%，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现将相

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赤钥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备案编号 SB10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33439

管理人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新区紫竹路383弄45号2层201室

管理人法定代表人 王晓波

管理人注册资本 1000万元

管理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K377233

管理人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人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管理人经营期限 2016-01-27至无固定期限

管理人通讯方式 021-68681991

管理人股权结构 西藏华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5年8月27日，赤钥10号投资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

本的比例（%）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8月27日 12.286 25,900 0.0025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赤钥10号投资

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584,000 5.0025 51,558,100 4.99999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031,163,554股来计算。

注2．本公告涉及计算相关股份数量、比例时，如相关数据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赤钥10号投资基金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但其仍处于减持计划期间，将

继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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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8月28日（星期四）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28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8月28日9:15一9：

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8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漕河泾路88号普泰大厦七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云峰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4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53,79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814%。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53,700,0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647%。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9人，所持有表决股份9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68%。

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该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794,900股。 经表决同意53,771,6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7%；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342%；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经表决同意71,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5.4478%；反对18,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3888%；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33%。

本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提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3,794,900股。 经表决同意53,772,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4%；反对1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08%；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经表决同意7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6.3962%；反对11,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8019%；弃权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19%。

本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名称：沈璐、李缘

（三）结论意见：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博菲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0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延长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查询，获悉：

公司控股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控股）现持有公司186,113,207股流通股，

持股比例为24.71%；国美控股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法院延长司法冻结、司法再冻结期限。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作为国美控股的一致行动人，现持有公司50,000,000股

流通股，持股比例为6.64%；国美电器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法院延长司法再冻结期限，具体情况如

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延长司法冻结、司法再冻结期限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司法（再）

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司法（再）冻

结起始日

原司法（再）

冻结到期日

司法（再）冻

结到期日

（延期后）

司法（再）冻

结执行人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是

12,500,

000

6.72% 1.66% 2022-9-19 2025-9-18 2028-8-21

重庆市九龙坡

区人民法院

国美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是

39,200,

000

21.06% 5.20% 2022-9-19 2025-9-18 2028-8-21

重庆市九龙坡

区人民法院

合计 -

51,700,

000

27.78% 6.86% - - - -

二、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延长司法再冻结期限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司法再冻结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司法再冻

结起始日

原司法再冻

结到期日

司法再冻结

到期日（延

期后）

司法再冻结

执行人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9,890,661 19.78% 1.31% 2022-9-7 2025-9-6 2028-8-25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国美电器有

限公司

是 1,460,497 2.92% 0.19% 2022-9-7 2025-9-6 2028-8-25

天津市河北区

人民法院

合计 -

11,351,

158

22.70% 1.51%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一）截至2025年8月2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司法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

股份数量（股）

累计被标记

股份数量

（股）注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122,903,529 0 66.04% 16.32%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000,000 6.64% 50,000,000 17,540,167 100.00% 6.64%

合计 236,113,207 31.35% 172,903,529 17,540,167 73.32% 22.96%

注：被标记股份数量包含在被司法冻结股份数量内。

（二）截至2025年8月2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被轮候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6,113,207 24.71% 59,562,814 32.00% 7.91%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50,000,000 6.64% 2,709,313,426 5,418.63% 359.74%

合计 236,113,207 31.35% 2,768,876,240 1,172.69% 367.65%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控股所持部分股份被延长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期限，国美电器所持部分

股份被延长司法再冻结期限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公司与控股

股东一致行动人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事项对公司治理及生产经

营情况暂时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债务负担较重、诉讼案件数量较多、资金链紧张的情况，若后续

未能以其除持有公司股票以外的资产偿还债务，则上述被冻结股份存在被动平仓、行使质权、强制过户、

司法拍卖等风险，进而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若出现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股份被延长司法冻结及司法再冻结期限的主要原因和诉讼涉及债务金额公司暂时无法获悉，

公司将持续关注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096� � � � � � � � � �证券简称：京源环保 公告编号：2025-060

转债代码：118016� � � � � � � � � �转债简称：京源转债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节能环保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4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3日（星期三）16:00前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发送至江苏京源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suhaijuan@jsjyep.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理念，公司将参

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2025年半年度科创板节能环保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此次活动将采用网络

文字互动的方式举 行 ，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 路 演 中 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参与线上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4日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武林先生

副总经理：季献华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苏海娟女士

财务负责人：钱烨女士

独立董事：覃志刚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4日 （星期四） 下午15: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3日 （星期三）16:00前将需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发送至公司邮箱

suhaijuan@jsjyep.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苏海娟

电话：0513-85332929

邮箱：suhaijuan@jsjye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中期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详见下表）的中期报告全文于2025年8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hsqhfunds.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

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20-6608）咨询。

序号 基金名称

1 恒生前海沪港深新兴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恒生前海恒锦裕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恒生前海港股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恒生前海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恒生前海恒扬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恒生前海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 恒生前海恒颐五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 恒生前海恒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 恒生前海恒源天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 恒生前海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 恒生前海恒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恒生前海恒源嘉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恒生前海恒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恒生前海恒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恒生前海恒源丰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恒生前海恒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恒生前海恒源泓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恒生前海中债0-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9 恒生前海恒源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恒生前海兴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恒生前海恒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2 恒生前海恒源昭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3 恒生前海港股通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恒生前海福瑞3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8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北大街199号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6,188,7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09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董事长

陈琦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

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齐伟红现场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债权转让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4,875,609 99.3306 999,254 0.5093 313,900 0.16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部分债

权转让事项的议

案

194,875,609 99.3306 999,254 0.5093 313,900 0.16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建工实业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仕炜、李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9日

● 备查文件

1.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600� � � � � � � �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113

债券代码：127107� � � � � � � � �债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8月26日、2025年8月27日、2025年8

月2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也未发生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修正2025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情况。

3、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披露文件中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

4、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